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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遥感在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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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于烟台市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实际情况,通过分析航空遥感在海域动态监管工

作中的优缺点,将航空遥感技术应用于海域使用动态监测中。监测结果表明:航空遥感可以实现

海域空间资源监测、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监测和重点项目监测等海域使用动态监测,可以满足海域

动态监管的各类型监视监测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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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ctualofseausedynamicsurveillanceinYantai,thispaperappliedtheair-

borneremotesensingtechnologytoseausedynamicsurveillancethroughtheanalysisofthead-

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airborneremotesensinginseausedynamicsurveillance.The

monitoringresultsshowedthattheairborneremotesensingcouldrealizethemonitoringofsea

spaceresources,themonitoringofRegionalPlanningofSeaAreaUseforConstructionandthe

monitoringofthekeyproject,whichcouldmeettherequirementsofvarioustypesofmonitoring
oftheseaareadynamic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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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国家海洋局启动了国家海域动态监视

监测管理系统建设工作。随后,国家海洋局又启动

了县级海域动态监管能力建设项目。目前,已建立

起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4级国家海域动

态监视监测体系。自2009年开展海域动态监管业

务化工作以来,各级海域动态监管中心积累了较多

的实地监测和卫星遥感监测经验和数据。目前,航

空遥感监测特别是无人机遥感监测正作为一种新

兴的监测手段,以其客观、及时、全面、直观等特点,

在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1 航空遥感监测应用的优劣

航空遥感监测与传统的实地监测以及卫星遥

感为代表的航天遥感相比,有高分辨率、大比例尺、

高现势性、全海域监测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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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航空遥感监测也有自身存在的不足。

1.1 航空遥感监测的优点

(1)空间分辨率高。航空遥感可获取优于1m,

甚至是0.2m以上的超高分辨率数字影像及定位

数据,可针对特殊监测目标搭载单波段、多波段、全

色波段等传感器,具备面积覆盖、垂直或倾斜成像

的技术能力[4],获取图像的空间分辨率依据传感器

的不同,最高可达到厘米级。

(2)全海域监测。相对于传统实地监测,航空

遥感可以对人员一些难以到达的陡坎、断层、护堤

以及无法实地量测的区域开展监管。

(3)现势性高、响应快。航天遥感监测需要按

照固有航线、规定时段进行;实地监测需要对现场

标志点、拐点进行逐一测量,并内业编绘成图;而航

空遥感监测目前已可以实现免像控的高精度快速

成图。在监测和绘图整体时间上,优于航天遥感监

测和实地监测,尤其是在应急监测和灾害监测方

面,为海洋管理部门提供高时势性、高精度的决策

依据。

(4)立体直观,利于辨识。航空遥感监测不同

于实地监测成果图件原有的点、线、面等地图要素,

需要一定的地图学知识和配套的图例、图示,也不

同于航天遥感监测成果的大尺度表示,可以直观、

细致的查看用海项目、涉海区域的空间位置信息及

现场情况,配合叠加审批信息及现场照片、摄像资

料,可以为海洋管理部门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1.2 航空遥感监测的不足

航空遥感监测尤其是小型无人机航空遥感监

测的抗风能力还有待加强,雷雨、多云天气也不适

合航空遥感监测工作的开展。测绘类航空遥感监

测需要一支专业齐备的技术队伍,要生产数字正射

影像对人员专业素质、图形处理设备都有较高的

要求。

2 航空遥感监测应用

2017年国家海洋局颁布了《区域用海规划实施

情况监视监测工作规范》《建设项目海域使用动态

监视监测工作规范》和《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工

作规范》3个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规范。同年,山

东省颁布了《山东省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规范

(试行)》。4个规范都将航空遥感作为重要的监测

手段予以明确,并应用于海域动态监管的各个方面。

2.1 海域空间资源监测方面

海域空间资源监测主要包括海岸线监测、重点

海湾监测、重点河口监测和海岛监测。

2.1.1 海岸线监测

海岸线是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的海陆分界

线,是划分海洋与陆地行政管理区域的基准线,也

是重要的基础地理要素。

海岸线监测主要是对岸线的位置坐标、类型、

长度等自然属性以及周边的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监

测。海岸线的航空遥感监测就是对海岸线及周边

区域进行影像判读和数字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影

像获取、配准校正、地理信息数字化、现场核查、现

场校准、属性录入、数据检查、图幅整饰等步骤(图

1)。

图1 监测流程

2.1.2 重点海湾和河口监测

重点海湾和河口监测主要是对重点海湾和河

口的位置坐标、水深、面积等自然属性以及周边的

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监测。重点海湾和河口的航空

遥感监测与海岸线监测的内容和流程类似,可参照

海岸线监测流程实施。

2.1.3 海岛监测

海岛监测主要是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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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海域使用状况及变化趋势和潜在危险进行监

测。海岛监测与岸线等监测稍有不同,海岛监测不

仅要对岛屿的平面位置信息,植被、基岩等进行监

测,还需要对海岛的岩层滑坡等潜在的危险进行监

测。航空遥感监测结合倾斜摄影三维成像技术可

以快速、便捷地解决该方面的监测需要。

2.2 海域使用现状监测方面

2.2.1 区域用海规划监测

区域用海规划监测是对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和

区域农业围垦用海规划开展规划内围填海界址与

面积、施工方式、施工进展情况、用海确权及登记情

况、实际用途、周边岸滩演变情况等方面的监测。

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具有面积大、人工岸线复

杂、沉箱露出水面前难以实测、施工期间临时便道

变化快等特点。这些特点凸显了传统的地面实地

监测费时费力,部分区域无法实测,监测周期加长,

监测成本加大和卫星遥感监测频率低,无法保证监

测时天空可视条件的不足。以上两方面原因决定

了航空遥感作为区域用海规划监测最佳监测手段。

烟台市的区域用海规划都是区域建设用海规

划。目前已获得国家批复的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共

有6个。

单纯采用地面实地监测,将无法完成年度动态

监视监测任务,仅采用航天遥感监测,又不足以体

现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准确的围填海界址、最新的施

工进展等情况。只有结合航空遥感、航天遥感和地

面实地监测多种监测手段,才能平衡各个监测手段

的优缺点,完成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海域动态监管

任务。

2.2.2 建设项目用海监测

建设项目用海监测是为及时掌握重点建设项

目用海进展及对周边海域资源的影响,对城镇建设

用海、港口用海、工业用海等建设项目用海,开展用

海界址与面积、施工方式、施工进展情况、实际用

途、周边岸滩演变情况等方面的监测。

建设项目用海监测相比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更

加范围小、精度高,可以主要采用地面实地测量的

方式,辅以航空遥感开展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在建

设项目用海实施过程中,发现围填海界址偏移等问

题时,可用航空遥感影像叠加实测界址和批准范

围,进行客观、清楚的展示。

2.2.3 疑点疑区监测

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指通过遥感监测、视频

监控、岸线巡查、群众举报等途径发现疑似违法违

规用海,并对其用海位置、界址与面积、用海方式、

实际用途等进行监测。

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存在疑点疑区现场难

以实测,不方便现场提取界址信息等情况。航空遥

感监测可以在疑点疑区现场外远程控制航空器开

展监测,可以公正、准确地获取疑点疑区实际界址

坐标。

3 结论

航空遥感监测可以快速地获取近岸海域的空

间地理信息,具有高分辨率、大比例尺、高现势性、

全海域监测等优点,可以满足海域动态监管的各类

型监视监测工作要求。随着航空技术的完善,不断

弥补自身的不足,航空遥感监测也必将成海域管理

和政策决策的重要技术支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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